浙江海洋大学智慧教室借用审批单

	使用部门
	
	申请人及
联系电话
	

	主讲人
	

	主题或内容
	

	使用时间
	
起始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结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
节

次

	上午：1-2节（   ） 3-4节（   ）
下午：6-7节（   ）  8-9节（   ）
晚上：10-11节（  ）
请勾选“√”相应节次，原则上不接受跨时段借用

	参加对象
	
	参加人数
	

	活动性质
	1.学术讲座（  ） 2.培训（  ） 3.专题会议（  ） 
4.其他             √                  请勾选“√”相应的活动性质

	使用部门领导审批意见
	
签字（盖章）

	教务处
审批意见
	
	审批教室
	

	重要提醒
	由于智慧教室设备昂贵、使用特殊，使用部门必须指定至少一位教师全程参与；该教师如为第一次使用或有其他特殊使用需求，请务必提前进行与教务处联系，做好用前培训；使用期间必须由该教师操作相关设备。

	本人已阅读以下使用规定，承诺自觉遵守相关规定，申请人签名：


注意事项
[bookmark: _GoBack]1．适用范围：全校部门。
2．责任须知：智慧教室使用期间，师生总人数不得超过教室座位数，且需严格遵守《浙江海洋大学智慧教室使用管理办法》。
3．使用流程：教学类使用，由教务处审批；其他非教学类，使用者必须至少提前两个工作日申请借用，也由教务处审批。审批通过，使用者方可使用，否则不可使用；活动临时改期（取消），须在使用前一个工作日告知教务处。
4．开放时间：教学周周一至周五8:00-18:10，原则上周末、法定节假日及春秋假、寒暑假不予借用，同时也不接受跨时段借用。
5．使用须知：由于智慧教室设备昂贵、使用特殊，使用部门必须指定至少一位教师全程参与，并须由该老师操作相关设备。请注意，如实际使用过程中无教师参与，将被视为违规，教务处管理人员有权不予借用。教师如为第一次使用或有其他特殊使用需求，请务必提前与教务处联系，以便做好用前培训工作。
6．使用期间，因人为原因发生场地设施和器材设备损坏的，将按照学校资产管理有关规定，根据损坏程度要求责任人（部门）给予相应赔偿。
7．除学校重大活动之外，非教学活动如与学校教学实践活动时间冲突，应优先保障教学活动使用。
8．未尽事宜，教务处保留最终解释权。
